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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摘要

序号 交易对方 住所（通讯地址）

１

连城神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龙岩市连城县朋口镇朋口村阳光新村

２

厦门市亚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

２３

号新景中心

Ｂ１１１６－０２

单元

３

中小企业（天津）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开发区新城西路

５２

号滨海金融街

６

号楼三层

Ｆ３１４

室

４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Ｖｅｓｓｅ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Ｏ．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５

德成创富有限公司 香港中环干诺道中

７７

号标华丰集团大厦

２６

楼

６

兴迅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九龙弥顿道番发大厦

２２

层

７０１

室

７

绍兴同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绍兴县兰亭镇黄贤村木栅桥地段

８

上海慧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陆路

１９８２

号二层

Ｃ

室

９

北京银河鼎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６

层

１６１６

号

１０

吉林省国家生物产业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锦河街

１５５

号行政楼

４１０

室

１１

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庭一街四号科技发展中心

３

号楼四层

１２

将乐金鼎卓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

４８

号金森大厦

９

层

１３

将乐金鼎万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

４８

号金森大厦

１０

层

公司声明

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

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zse.cn);

备查文件的查

阅地点为本公司办公室。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本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并

对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承担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准

确、完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对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

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

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

,

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

由公司自行负责

;

因本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开承诺

,

保证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和申

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

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

不转让在该上市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

,

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

,

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

;

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

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

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或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

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

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或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

,

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

,

本人或本单位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交易对方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连城神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厦门市亚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中小

企业

(

天津

)

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绍兴同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上海慧玉投资中心

(

有限合

伙

)

、北京银河鼎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吉林省国家生物产业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天津泰达科技风险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Fortune Vessel Limited

、兴迅集团有限公司、德成创富有限公司、将乐金鼎卓奥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及将乐金鼎万钧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郑重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与保证

:

一、本方为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二、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

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

不转让在该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

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

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

,

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

司申请锁定

;

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

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

或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

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或本单位的身份

信息和账户信息的

,

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

,

本

人或本单位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

三、上述承诺与保证

,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境内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

四、若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

,

本方将承担因此而给福建金森及其他相关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释 义

本报告书中

,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福建金森 指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７９

连城兰花、标的公司 指 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公司

兰花有限 指 连城兰花有限公司

营林公司 指 将乐县营林投资有限公司

林业总公司 指

福建省将乐县林业总公司，系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持有福建金森

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３２％

的股份

物资总公司 指 福建省将乐县物资总公司

林业科技推广中心 指 将乐县林业科技推广中心

董事会 指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神州农业 指 连城神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亚纳 指 厦门市亚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小企业（天津）创投 指 中小企业（天津）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Ｆｏｒｔｕｎｅ

指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Ｖｅｓｓｅ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德成创富 指 德成创富有限公司

兴迅集团 指 兴迅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同禧 指 绍兴同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慧玉 指 上海慧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银河鼎发 指 北京银河鼎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吉林生物 指 吉林省国家生物产业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泰达 指 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金鼎卓奥 指 将乐金鼎卓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金鼎万钧 指 将乐金鼎万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银河投资 指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补偿义务人 指

连城神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市亚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小企业（天津）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绍兴同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慧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银河鼎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吉林省国家生物产业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

指

福建金森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连城兰花

７８％

的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

重组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公司

７８％

的股份、连城兰花

７８％

的股份

认购股份数 指

上市公司本次拟向各认购人分别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数量，包括本次发行结束

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的公司股份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指

福建金森董事会通过《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相关决议公告之日

交割日 指

标的资产交割日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于本次交易中国证监会核准且标的资产转让事

项经商务部门正式审批同意后的特定日期）

审计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

重组预案、《重组预案》 指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

重组报告书、《重组报告书》、本报告

书

指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

产重组报告书（草案）》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 指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格式准则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

请文件》

《财务顾问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中国中投证券 指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利安达会计师 指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企华评估师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Ａ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所致。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使用的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中所定义的简称具有相同涵义。

一、本次交易方案简要介绍

福建金森本次交易拟向连城兰花的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连城兰花

78%

的股权

,

并向两名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25%)

。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2014)

第

3497

号”《资产评估报告》

,

截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

,

连城兰花

100%

股份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106,815.39

万元

,

对应标的资产

(

连城兰花

78%

的股份

)

价值

为

83,316.00

万元。上述评估报告已经有权国资部门备案。经各方协商

,

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82,875.00

万元。

为完成本次交易

,

福建金森需向连城兰花的全体股东发行股份

41,235,447

股并支付现金

19,125

万元

;

向两名特

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

13,745,148

股。

(

一

)

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1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神州农业、厦门亚纳、中小企业

(

天津

)

创投、

Fortune

、德成创

富、兴迅集团、绍兴同禧、上海慧玉、银河鼎发、吉林生物、天津泰达合计持有的连城兰花

78%

股权。

2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拟向金鼎卓奥、 金鼎万钧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25%,

不超过

21,250

万元

;

其中

19,125

万元用于支付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

,

剩余部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相关费用及补

充上市公司营运资金。

(

二

)

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

本次交易中

,

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对价

19,125

万元

,

对应购买连城兰花

18%

股权。其中

:

向神州农业支付

3,612

万

元

,

购买其持有的连城兰花

3.3999%

股权

;

向

Fortune

支付

7,123

万元

,

购买其持有的连城兰花

6.7043%

股权

;

向德成创

富支付

4,402

万元

,

购买其持有的连城兰花

4.1428%

股权

;

向兴迅集团支付

3,988

万元

,

购买其持有的连城兰花

3.7530%

股权。

(

三

)

本次交易中的股票发行

本次交易中

,

公司以股份方式支付对价

63,750

万元

,

对应购买连城兰花

60%

的股权。同时

,

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1,250

万元。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神州农业、厦门亚纳、中小企业

(

天津

)

创投、绍兴同禧、上海慧玉、银河鼎发、

吉林生物、天津泰达

;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金鼎卓奥、金鼎万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金额

/

定价基准日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即

15.46

元

/

股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公司共发行股份

41,235,447

股

,

其中

:

向神州农业发行

13,061,465

股

,

向厦门

亚纳发行

13,822,740

股

,

向中小企业

(

天津

)

创投发行

4,787,092

股

,

向绍兴同禧发行

2,468,629

股

,

向上海慧玉发行

2,158,

332

股

,

向银河鼎发发行

1,974,869

股

,

向吉林生物发行

1,974,869

股

,

向天津泰达发行

987,451

股。

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部分公司共向金鼎卓奥、金鼎万钧发行合计

13,745,148

股。其中

:

向金鼎卓奥发行

9,

702,458

股

,

向金鼎万钧发行

4,042,690

股。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神州农业、厦门亚纳、中小企业

(

天津

)

创投、

Fortune

、德成创富、兴迅集团、绍兴同禧、上海慧玉、

银河鼎发、吉林生物、天津泰达、金鼎卓奥及金鼎万钧与福建金森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

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项目 福建金森 连城兰花 交易金额

连城兰花相关指标的

选择

财务指标占

比

资产总额

１

，

３７４

，

８１３

，

２３０．４５ ６３２

，

０３０

，

６３８．３７ ８２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２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２８％

资产净额

６６５

，

３０７

，

９１４．６４ ５１６

，

８２６

，

１６５．１４ ８２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２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４．５７％

２０１３

年营业收入

１７４

，

２６３

，

６５６．５０ １８６

，

０１３

，

６９３．６１ １８６

，

０１３

，

６９３．６１ １０６．７４％

注

:1

、福建金森及连城兰花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取自经审计的

2013

年财务报表

,

资产净额为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资产

;2

、连城兰花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指标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以本次交易的成交金额

82,875

万元为依据

;3

、本次交易福建金森将取得连城兰花控股权

,

连城兰花营业收入指标以

2013

年营业收入为依据。

本次交易后公司将取得连城兰花控股权

,

预计成交金额占本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

资产总额、净资产的比例均达到

50%

以上

,

标的公司

2013

年度营业收入也超过了公司

2013

年度营业收入的

50%,

按

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确定标准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

不构成借壳上市

1

、本次交易前

福建金森自

2012

年

6

月上市后至本次交易前

,

总股本

13,868.00

万股

,

林业总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9,751.60

万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70.32%,

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将乐县财政局持有林业总公司

100%

的股权

,

是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乐县财政局同时持有物资总公司

100%

的股权

,

物资总公司持有发行人股份

27.14

万股

,

持股比例为

0.20%

。将乐县财政局实际控制上市公司

70.52%

股权。

2

、本次交易后

福建金森总股本约

19,366.06

万股

,

林业总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9,751.6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35%,

为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

将乐县财政局通过林业总公司及物资总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合计

9,778.74

万股

,

持股比例为

50.49%,

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因此

,

公司自

2012

年

6

月上市后至本次交易前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也未发生变化

,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

不构成借壳上市。

五、本次重组支付方式、募集配套资金安排简要介绍

(

一

)

重组支付方式

公司本次重组方式为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

共购买神州农业、厦门亚纳、中小企业

(

天津

)

创

投、

Fortune

、德成创富、兴迅集团、绍兴同禧、上海慧玉、银河鼎发、吉林生物、天津泰达合计持有的连城兰花

78%

股权

,

其中

:

(1)

以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神州农业持有的连城兰花

22.4051%

股权

,

其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神州

农业持有的连城兰花

19.0052%

股权

,

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神州农业持有的连城兰花

3.3999%

股权

;

(2)

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连城兰花

40.9948%

股权

,

其中包括

:

厦门亚纳持有的连城兰花

20.1129%

股权

,

中小企业

(

天津

)

创投持有的连城兰花

6.9655%

股权

,

绍兴同禧持有的连城兰花

3.592%

股权

,

上海慧玉持有的连城兰花

3.1405%

股权

,

银河鼎发持有的连城兰花

2.87355%

股权

,

吉林生物持有的连城兰花

2.87355%

股权

,

天津泰达持有的

连城兰花

1.4368%

股权

;

(3)

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连城兰花

14.6001%

股权

,

其中包括

:Fortune

持有的连城兰花

6.7043%

股权

,

德成创富持

有的连城兰花

4.1428%

股权

,

兴迅集团持有的连城兰花

3.753%

股权。

(

二

)

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公司本次重组拟向金鼎卓奥、金鼎万钧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

金额的

25%,

不超过

21,250

万元

;

其中

19,125

万元用于支付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

,

剩余部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相关税

费及补充上市公司营运资金。

六、交易标的评估情况简要介绍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

)

对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

估

,

并出具“中企华评报字

(2014)

第

3497

号”《资产评估报告》。该资产评估报告签字评估师为胡奇和张齐虹。

评估对象

:

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范围

:

具体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

(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

、流动负债及非流动负债。

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5

月

31

日。

价值类型

:

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

:

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1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5

月

31

日

,

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67,685.70

万元

,

评估价值为

118,830.14

万元

,

增值额为

51,144.44

万元

,

增值率为

75.56%;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2,014.75

万元

,

评估价值为

12,014.75

万

元

,

无增减变化

;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55,670.95

万元

(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连城兰花编制的

2012

年度、

2013

年度及

2014

年

1-5

月财务报表及附注进行了审计

,

评估价值为

106,815.39

万元

,

增值额为

51,144.44

万

元

,

增值率为

91.87%

。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5

月

31

日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５１

，

４６７．６３ ９７

，

０９８．５６ ４５

，

６３０．９３ ８８．６６

非流动资产

２ １６

，

２１８．０７ ２１

，

７３１．５８ ５

，

５１３．５０ ３４．００

其中：固定资产

３ ７

，

９６８．４５ ８

，

９９４．６３ １

，

０２６．１７ １２．８８

在建工程

４ ２

，

０４７．０１ ２

，

１０９．２２ ６２．２１ ３．０４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５ ５

，

３０１．９５ ９

，

３５８．３９ ４

，

０５６．４４ ７６．５１

无形资产

６ ４１０．１７ ７８９．０６ ３７８．８９ ９２．３７

长期待摊费用

７ ４４４．９５ ４３４．７４ －１０．２１ －２．２９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８ ４５．５５ ４５．５５ ０．００ 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１０ ６７

，

６８５．７０ １１８

，

８３０．１４ ５１

，

１４４．４４ ７５．５６

流动负债

１１ ６

，

４３５．９２ ６

，

４３５．９２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１２ ５

，

５７８．８３ ５

，

５７８．８３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１３ １２

，

０１４．７５ １２

，

０１４．７５ ０．００ ０．００

股东全部权益

１４ ５５

，

６７０．９５ １０６

，

８１５．３９ ５１

，

１４４．４４ ９１．８７

2

、收益法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5

月

31

日

,

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67,685.70

万元

,

总负债为

12,014.75

万元

,

股东全部权益

55,670.95

万元

(

账面值业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评估值为

113,490.48

万元

,

增值

57,819.53

万元

,

增值率

103.86%

。

3

、评估结论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得到的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06,815.39

万元

,

采用收益法评

估得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13,490.48

万元

,

差异

6,675.09

万元

,

差异率为

6.25%

。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结果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分项资产价值和

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

即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评估值加总减去负债评估值求得

企业股东权益价值的方法。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出发

,

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两

种方法的估值对企业价值的显化范畴不同

,

因此造成两种方法评估结果有所的差异。

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国兰的培育、种植和销售

,

致力于研发、培育国兰新品种

,

研究、运用组织

快繁技术推动国兰的产业化、规模化进程。由于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是基于历年数据的基础上对未来收益的预测

,

兰花的生长依赖于一定的自然环境、气候、病虫害防治等生长条件

,

若自然环境、气候、病虫害防治等生长条件发

生变化

,

会对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产生一定影响。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结果较近

,

从稳健角度分析

,

本次评估以

资产基础法的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

,

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

即

:

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值为

106,815.39

万元。

七、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

一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万股） 股权比例 持股数（万股） 股权比例

林业总公司

９

，

７５１．６０ ７０．３２％ ９

，

７５１．６０ ５０．３５％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３４６．８０ ２．５０％ ３４６．８ １．７９％

林业科技推广中心

２７４．４５ １．９８％ ２７４．４５ １．４２％

物资总公司

２７．１４ ０．２０％ ２７．１４ ０．１４％

神州农业

１

，

３０６．１５ ６．７４％

厦门亚纳

１

，

３８２．２７ ７．１４％

中小企业（天津）创投

４７８．７１ ２．４７％

绍兴同禧

２４６．８６ １．２７％

上海慧玉

２１５．８３ １．１１％

银河鼎发

１９７．４９ １．０２％

吉林生物

１９７．４９ １．０２％

天津泰达

９８．７５ ０．５１％

金鼎卓奥

９７０．２５ ５．０１％

金鼎万钧

４０４．２７ ２．０９％

其他社会公众股

３

，

４６８．００ ２５．００％ ３

，

４６８．００ １７．９１％

合计

１３

，

８６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

，

３６６．０６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后

:

福建金森总股本约

19,822.07

万股

,

林业总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9,751.6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35%,

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

将乐县财政局通过林业总公司及物资总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合计

9,778.74

万股

,

持股比例为

50.49%,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因此

,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

二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福建金森

2014

年

1-9

月审计报告以及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

(

特

殊普通合伙

)

为本次交易出具的上市公司备考审计报告

,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交易前）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备考数据）

变动率

资产总额

１

，

３９０

，

４８０

，

９４０．３０ ２

，

６０１

，

７２５

，

０１３．９３ ８７．１１％

负债总额

７２８

，

１０６

，

８５２．１５ ８４１

，

４６６

，

８２５．２０ １５．５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６６１

，

８９５

，

９２１．１９ １

，

６３１

，

５５３

，

８６０．９１ １４６．５０％

股东权益合计

６６２

，

３７４

，

０８８．１５ １

，

７６０

，

２５８

，

１８８．７３ １６５．７５％

营业收入

１１４

，

０２４

，

１６２．０１ ２７２

，

６１７

，

６４８．８１ １３９．０９％

营业利润

－２

，

９４２

，

３６０．９１ ７０

，

０２１

，

０８９．３１

有较大幅度上升

利润总额

１０

，

０４３

，

５９５．９４ ８５

，

８７９

，

７５５．７４ ７５５．０７％

净利润

９

，

７２６

，

０６０．４７ ７５

，

７４６

，

０８１．０７ ６７８．８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

，

７６２

，

６０６．５５ ６１

，

２５８

，

２２２．６２ ５２７．４８％

每股净资产

４．７７ ８．４２ ７６．５２％

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０．０２ ０．２４

有较大幅度上升

注

:

每股净资产为每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上市公司具有

1

、

2

季度销售收入较少的季节特性

,

同时相关固

定成本支出无季节特性

,

导致

2014

年

1-9

月已实现的营业利润、每股收益为负

,

但本次交易后备考的营业利润、利润

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基本每股收益较交易前均有较大幅度上升。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净资产规模、收入规模、净利润水平将有明显增加

,

且减少了季节性对

上市公司收入利润的影响。同时由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幅度高于公司股本增幅

,

每股

收益得到较大提升。

八、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

一

)

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1

、本次交易已经连城兰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2

、本次交易相关方案已经神州农业、厦门亚纳、中小企业

(

天津

)

创投、

Fortune

、德成创富、兴迅集团、绍兴同禧、

上海慧玉、银河鼎发、吉林生物、天津泰达、金鼎卓奥及金鼎万钧的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

3

、

2014

年

9

月

5

日

,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

同日

,

本公司与各交易对方分

别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股份认购协议》。独立董事

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4

、公司已取得福建省将乐县国资部门对本次交易的评估备案表

;

5

、

2015

年

1

月

9

日

,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

确定了本次交易方案和交易价格

,

并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关

于

<

购买资产协议

>

、

<

盈利补偿协议

>

之补充协议书》及《关于

<

股份认购协议

>

之补充协议书》。独立董事对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二

)

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1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有权国资管理部门批准

;

2

、本次交易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3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有权商务部门批准

;

4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在取得上述批准前

,

公司不得实施本次交易。

九、本次交易的协议签署及生效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股份认购协议》、《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关于

<

购买资产协议

><

盈利补偿协议

>

之补充协议书》及《关于

<

股份认购协议

>

之补充协议书》。

上述协议已载明本次交易一经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

交易合同即应生效。

十、本次交易相关方做出的重要承诺

(

一

)

业绩承诺、补偿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神州农业、厦门亚纳、中小企业（天

津）创投、绍兴同禧、上海慧玉、银

河鼎发、吉林生物及天津泰达等

８

位补偿义务人

承诺连城兰花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及

２０１６

年度实现的各会计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以当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不低于

９

，

５９９．８７

万元、

１０

，

５５９．８６

万元及

１１

，

６１５．８４

万元；标的资产对应的承诺净利润不低于

７

，

４８７．９０

万元、

８

，

２３６．６９

万元及

９

，

０６０．３６

万元。如实现

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则补偿义务人按照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关于

＜

购买资产协议

＞＜

盈利

补偿协议

＞

之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履行补偿义务。

(

二

)

股份限售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神州农业、厦门亚纳

限售期为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至下列期限届满（以较晚发生的为准）：

（

１

）三十六个月届满；

（

２

）利润补偿义务人履行全部业绩补偿承诺。

中小企业（天津）创投、绍兴同禧、

上海慧玉、银河鼎发、吉林生物、天

津泰达

限售期为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至下列期限届满（以较晚发生的为准）：

（

１

）十二个月届满；

（

２

）利润补偿义务人履行约定的业绩补偿承诺。

金鼎卓奥、金鼎万钧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十一、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股票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作价为

82,875

万元

,

其中现金方式支付

19,125

万元

,

其余

63,750

万元以股份方式支付

;

同时公

司拟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25%,

即

21,250

万元。

以发行股份上限

5,498.06

万股计算

(

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的股本

将由

13,868.00

万股变更为

19,366.06

万股

,

社会公众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25%,

本公司股票仍具备

上市条件。

十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

一

)

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义务

本公司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重

组管理办法》、《重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次交易方案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

,

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平地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在公司重组预案披露后

,

公司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及时、准确地披露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

二

)

严格履行相关程序

本公司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法定程序进行表决和披露。本报告书在提交董事会讨论时

,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标的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进行审

计和评估

,

确保拟收购资产的定价公允、公平、合理。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将对本次交易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和法律意见书。

(

三

)

网络投票安排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召开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股东大会前发布提示性公告

,

提醒全体股东参加审议本次交易

方案的股东大会。公司将严格按照《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

,

在表决本次交易

方案的股东大会中

,

建立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机制

,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充分保护中小股

东行使投票权的权益。

(

四

)

关于标的资产利润补偿的安排

为保障上市公司投资者利益

,

补偿义务人承诺连城兰花

2014

年度、

2015

年度及

2016

年度实现的各会计年度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以当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

)

不低于

9,599.87

万

元、

10,559.86

万元及

11,615.84

万元。

具体补偿事宜

,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书第一节之三“

(

二

)

业绩承诺与补偿方案”等有关章节。

(

五

)

股份锁定的安排

为使本次交易对方能够在交易完成后认真履行其对上市公司的承诺

,

使其与其他投资者共担风险

,

交易各方约

定对本次交易拟发行的股份实施

12

个月或

36

个月不等的限售期。详见本报告书第一节之 三“

(

一

)

本次交易概述”。

(

六

)

其他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措施

本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

,

已聘请独立财务顾

问和法律顾问对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和股份定价、 标的资产的权属状况等情况进行核查

,

并已对实施过

程、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和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进行核查

,

发表明确意见

,

确保本次交易公允、公

平、合法、合规

,

不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

十三、关于本次重组方案按新《重组管理办法》进行调整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

(

国发

[2014]14

号

)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

国发

[2014]17

号

)

精神和及

2014

年

8

月

31

日《证券法》修改的具体要求

,

进

一步推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化进程

,

促进上市公司深入推进行业整合和产业升级

,

中国证监会对《重组管理

办法》进行了修订

,

修订后的《重组管理办法》于

2014

年

11

月

23

日起施行。

中国证监会

2014

年

10

月

31

日新闻发布会中的第四条问答如下

:

“问

:10

月

24

日

,

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关于修改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的决

定》

,

并将于

11

月

23

日正式实施

,

那么请问

,

上市公司重组方案在

11

月

23

日之前已通过股东大会表决的、在

11

月

23

日

之前已通过董事会决议

,

但尚未召开股东会表决以及

11

月

23

日之后通过股东大会表决的公司

,

适用新《重组办法》

还是旧《重组办法》

?

答

:

我会已于

7

月

11

日发布的答记者问中就《重组办法》过渡期方案进行了具体说明

,

新《重组办法》将于

11

月

23

日正式实施

,

上述《重组办法》过渡期存在的问题

,

我会已关注

,

安排按以下原则执行

:

11

月

23

日之前

,

上市公司重组方案已通过股东大会表决的

,

该类公司适用原《重组办法》。若公司拟适用新规

的

,

应当终止原重组事项

,

择机按新《重组办法》启动重组。

11

月

23

日之前已通过董事会决议

,

但尚未召开股东会表决的公司

,

可自主选择是否按新《重组办法》对方案进

行调整。如选择按新《重组办法》调整重组方案的

,

可选择前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为定价基准日

,

同时

,

可相应调

整交易价格

,

并召开董事会对新重组方案作出表决。上述选择新《重组办法》的公司

,

应于

11

月

23

日之后召开股东大

会表决重组方案。

11

月

23

日之后

,

上市公司重组方案通过股东大会表决的

,

执行新《重组办法》。”

根据该问答

,

在

2014

年

11

月

23

日前

,

本次交易预案已经通过福建金森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但关于本

次重组正式方案尚需经福建金森董事会再次审议

,

因此本次交易选择按新《重组管理办法》调整重组方案

,

并选择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2014

年

9

月

9

日

)

为定价基准日

,

未调整发行股份的股票定价。

重大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多项审批及核准程序

,

主要包括

:

1

、有权国资管理部门批准本次交易方案

;

2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

3

、有权商务部门批准本次交易方案

;

4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核准

,

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

因此

,

本次交易能否最终

成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

特此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标的资产估值风险

本次资产重组中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连城兰花的

78%

股权

,

按照资产基础法确定的评估价值为

8.33

亿元

,

与

其账面价值

4.34

亿元增值

3.99

亿元。增值原因一是标的公司存货中的兰花依靠分株进行繁殖

,

新芽的生产成本非

常低

,

摊薄了存货的账面成本

,

而其评估值按市场价值确定

;

二是生产性生物资产中的兰花在其使用寿命内

(5

年

)

平

均折旧

,

其账面价值逐年递减

,

至评估基准日时

,

其账面价值已远低于其采购成本

,

而其评估值按市场采购价值确

定。由于国内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兰花市场价格的波动

,

上述评估价值存在一定的风险。

三、本次交易可能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

,

本次重组可能因为以下事项的发生而暂停、中止或取消

:

1

、因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

;

2

、标的资产业绩大幅下滑

;

3

、其他不可预知的重大影响事项。

如果本次交易需重新进行

,

则交易需面临重新定价的风险。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及时公告相关工作进度

,

以便 投资者及时了解本次交易进程。

四、生产经营用地租赁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影响的风险

目前

,

连城兰花的生产场所即兰花种植、培育、仓储所采用的钢结构温室大棚均建造在采用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方式而流转进来的土地

(

包括耕地、荒地、林地等

)

上。对于上述生产经营所用土地

,

连城兰花均与当地农户、村

委会签署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

,

由当地镇政府进行了鉴证或确认。目前上述合同均正常履行

,

未发生

过纠纷或争议情况。但是

,

如果流转期内

,

连城兰花租赁的土地被国家或集体依法征用、占用

,

或者国家有关耕地保

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

将对其生产经营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五、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连城兰花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福建金森与连城兰花之间在治理机制、经营模式

和资产、人员构成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

本次重组完成后福建金森和连城兰花之间的整合需要一定的周期

,

整合能

否达到预期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

整合过程也可能对福建金森和连城兰花的正常业务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资产和经营规模将迅速扩大

,

公司原有管理能力、管理效率、人力资源等将面临一定的

调整压力

,

是否能适应经营规模的扩张和业务范围的拓展具有一定的风险

,

内控有效性也面临不足的风险。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

一

)

本次交易背景

1

、政府政策鼓励企业兼并重组

近年来

,

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和措施鼓励企业兼并重组。

2010

年

8

月

28

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

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中提出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推动企业重组的作用。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企业并购重组的

市场化改革

,

健全市场化定价机制

,

完善相关规章及配套政策

,

支持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兼并重组

,

促进行业整合

和产业升级。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可转换债等方式为兼并重组融资。鼓励上市公司以股权、现

金及其他金融创新方式作为兼并重组的支付手段

,

拓宽兼并重组融资渠道

,

提高资本市场兼并重组效率。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证监会等十二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

(

工

信部联产业〔

2013

〕

16

号

)

提出通过推进企业兼并重组

,

提高产业集中度

,

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

提高市场竞争力

,

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进一步推动企业转换经营机制

,

加强和改善内

部管理

,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

企业发展

,

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指导意见》提出推动重点行业企业

兼并重组

,

要以产业政策为引导、以产业发展的重点关键领域为切入点

,

鼓励大型骨干企业开展跨地区、跨所有制

兼并重组

;

鼓励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延伸产业链

,

组成战略联盟

;

鼓励企业“走出去”

,

参与全球资源整合与经营

,

提升

国际化经营能力

,

增强国际竞争力。其中对于

(

九

)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

《指导意见》提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

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

(

国发〔

2012

〕

10

号

),

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

式

,

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

打造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加工水平高、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大型龙头

企业。引导龙头企业向优势产区集中

,

形成一批相互配套、功能互补、联系紧密的龙头企业集群

,

培育壮大区域主导

产业

,

增强区域经济发展实力。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

国发〔

2014

〕

17

号

)

提出鼓励市场化并购重组。充分发

挥资本市场在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的主渠道作用

,

强化资本市场的产权定价和交易功能

,

拓宽并购融资渠道

,

丰富

并购支付方式。尊重企业自主决策

,

鼓励各类资本公平参与并购

,

破除市场壁垒和行业分割

,

实现公司产权和控制

权跨地区、跨所有制顺畅转让。

2

、连城兰花业务与公司业务互补性强

,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本着森林“越采越多、越采越好、持续经营、永续利用”的发展理念

,

将长期致力于森林的可持续经营

,

致力

于森林的生态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协调发展

;

积极整合周边森林资源

,

不断探索村民企合作新模式

,

扩大森林经

营面积

;

在科学经营森林的同时

,

发挥公司技术优势和森林资源优势

,

有序发展绿化苗木种植、植物性中药材林下

种植以及植物精油原料种植

,

丰富产业链

,

打造森林产品丰富、业务结构合理、研发创新能力较强的现代森林经营

企业。

公司将立足现有资源

,

积极拓展绿化苗木业务

,

增加利润增长点

,

力争绿化苗木、植物性中药材等非用材的林

产品占收入比重达到

15%

。

连城兰花主要从事国兰的培育、种植和销售

,

致力于研发、培育国兰新品种

,

研究、运用组织快繁技术推动国兰

的产业化、规模化进程

;

拥有春兰、蕙兰、建兰、寒兰、墨兰、春剑、莲瓣兰等七大类

247

多个国兰品种

,

其中自主培育

的核心国兰品种

39

项

,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连城兰花拥有高达

1,238.55

万株国兰。

通过本次重组

,

福建金森的林产品产业链能够向花卉产业横向延伸

,

主业规模进一步增强

,

综合竞争力将进一

步提升

,

符合公司的战略目标。

(

二

)

本次交易的目的

1

、合理配置资源

,

丰富主营业务

,

持续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增加的花卉业务将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形成有力的补充

,

上市公司通过对内整合森林、苗木、花卉

产业

,

实行精细化管理

;

对外整合客户资源

,

木材、苗木、花卉产品的销售相互促进

,

扩大销售范围

,

增加销售深度

,

从

而持续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2

、扩张资产规模

,

提高抗风险能力和融资能力

公司目前资产规模有限

,

资产类型单一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资产规模将迅速扩大

,

资产类型开始多样化

,

公

司抗风险能力将明显提高

;

此外

,

公司目前处于不断扩大资源规模的阶段

,

流动资金需求较大

,

本次交易形成的资

产扩张也有利于提高公司融资能力

,

便于公司对资金统筹安排

,

降低融资成本。

3

、业务周期互补

,

熨平经济业绩波动风险

本次交易前

,

上市公司主营森林资源经营

,

林木种植需要多年生长才能够砍伐

,

导致经营周期较长

,

且主营业务

具有明显的季节特性

;

而连城兰花从事花卉产业

,

经营周期较短

,

营业收入受季节性的影响也较小。本次交易完成

后

,

上市公司可实现业务周期互补

,

熨平经济业绩波动的风险。

二、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

一

)

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1

、本次交易已经连城兰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2

、本次交易相关方案已经神州农业、厦门亚纳、中小企业

(

天津

)

创投、

Fortune

、德成创富、兴迅集团、绍兴同禧、

上海慧玉、银河鼎发、吉林生物、天津泰达、金鼎卓奥及金鼎万钧的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

3

、

2014

年

9

月

5

日

,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

同日

,

本公司与各交易对方分

别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股份认购协议》。独立董事

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4

、公司已取得福建省将乐县国资部门对本次交易的评估备案表

;

5

、

2015

年

1

月

9

日

,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

确定了本次交易方案和交易价格

,

并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关

于

<

购买资产协议

>

、

<

盈利补偿协议

>

之补充协议书》及《关于

<

股份认购协议

>

之补充协议书》。独立董事对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二

)

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1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有权国资管理部门批准

;

2

、本次交易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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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1

月

5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

当面送达等方式发出

,

并于

2015

年

1

月

9

日下午

2

点在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

48

号金森大厦会议室以现场召开。本次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王国熙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书面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重大资产重组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担任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

机构的议案。因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近期进行机构整合

,

涉及业务、人员的变动

,

为了保证公司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顺利进行

,

经友好协商双方均同意解除合作关系。

同时

,

同意聘请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机构。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

产重组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

草

案

)

》及其摘要并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

购买资产协议

><

盈利补偿协议

>

之补充协议书、

<

股份认购协议

>

之补充协议书的

议案》

同意公司与连城兰花全体股东签署《关于

<

购买资产协议

><

盈利补偿协议

>

之补充协议书》

,

同意公司与金鼎

卓奥、金鼎万钧签署《关于

<

股份认购协议

>

之补充协议书》。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出具的 “利安达审字

[2014]1480

号”、“利安达审字

[2015]

第

1003

号”、“利安达审字

[2015]

第

1004

号”、“致同审字

(2014)

第

350ZA2271

号”、“致同审字

(2014)

第

350ZA1623

号”《审计报告》

,

同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2014)

第

3497

号《资产评估报告》。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的具体内容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披露。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

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公司聘请了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评估机构

,

其已出具了中企华评报

字

(2014)

第

3497

号《资产评估报告》。审阅有关评估事项以后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1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

具有从事评估工作的专业资质和丰富的

业务经验

,

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法、合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资产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关

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

亦不存在现实或可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

,

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2

、标的资产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规定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符合评估准则及行

业惯例的要求

,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

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定价依据。评估机构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对标的资产的价值进行了评估

,

并最终选择了以资产基础法得到的评估

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

本次资产评估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

,

遵循了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

,

所选用的评估方

法合理且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3

、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

,

评估定价公允、

合理

,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其他中小股东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具体内

容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披露。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应补偿股份回购注销事项的议案》

根据公司与相关方就实施盈利补偿事项的相关约定

,

在确定盈利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量后

,

由公司以

1.00

元的总价定向回购补偿义务人全部补偿股份并予以注销。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续盈利补偿事项的顺利实施

,

董事会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应补

偿股份的回购、注销事项的一切相关事宜

(

届时不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份回购注销该事项

),

授权期限至盈利补

偿事项实施完毕之日。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根据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经对公司相关事项进行讨论后

,

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具体条件。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项内容组成

,

具体内容如下

:

(

一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连城神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神州农业”

)

持有福建连城兰

花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连城兰花”

)22.4051%

股权

,

其中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神州农业持有

19.0052%

股权

,

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神州农业持有连城兰花

3.3999%

股权

;

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连城兰花

40.9948%

股权

,

其中包括

:

厦门市亚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厦门亚纳”

)

持有连城兰花

20.1129%

股权

,

中小企业

(

天津

)

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中小企业

(

天津

)

创投”

)

持有连城兰花

6.9655%

股

权

,

绍兴同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绍兴同禧”

)

持有连城兰花

3.592%

股权

,

上海慧玉投资中心

(

有

限合伙

)(

以下简称“上海慧玉”

)

持有连城兰花

3.1405%

股权

,

北京银河鼎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银河鼎

发”

)

持有连城兰花

2.87355%

股权

,

吉林省国家生物产业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吉林生物”

)

持有连城兰

花

2.87355%

股权

,

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津泰达”

)

持有连城兰花

1.4368%

股权

;

拟以支付现

金方式购买连城兰花

14.6001%

股权

,

其中包括

:Fortune Vessel Limited(

以下简称“

Fortune

”

)

持有连城兰花

6.7043%

股

权

,

德成创富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德成创富”

)

持有连城兰花

4.1428%

股权

,

兴迅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兴迅集

团”

)

持有连城兰花

3.753%

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持有连城兰花

78%

股权

,

神州农业持有连城兰花

22%

股权

;

连城兰花成为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及表决结果如下

:

1

、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

:

连城兰花各股东

:

神州农业、厦门亚纳、中小企业

(

天津

)

创投、绍兴同禧、上海慧玉、银河鼎发、吉林生物、天津

泰达、

Fortune

、德成创富、兴迅集团。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2

、标的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资产为

:

神州农业持有的连城兰花

22.4051%

股权

;

厦门亚纳持有的连城兰花

20.1129%

股权

,

中小企业

(

天津

)

创投持有的连城兰花

6.9655%

股权

,

绍兴同禧持有的

连城兰花

3.592%

股权

,

上海慧玉持有的连城兰花

3.1405%

股权

,

银河鼎发持有的连城兰花

2.87355%

股权

,

吉林生物

持有的连城兰花

2.87355%

股权

,

天津泰达持有的连城兰花

1.4368%

股权

;

Fortune

持有的连城兰花

6.7043%

股权

,

德成创富持有的连城兰花

4.1428%

股权

,

兴迅集团持有的连城兰花

3.753%

股权。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4

、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价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对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依据

,

在不

高于评估值的范围内协商确定。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2014)

第

3497

号《资产评估报告》

,

截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

,

连城兰花

100%

股份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106,815.39

万元

,

对应标的资产

(

连城兰花

78%

的股份

)

价值

为

83,316.00

万元。经协商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标的资产的价格为

82,875.00

万元。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4

、期间损益归属

连城兰花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由本公司和神州农业按照本次交易完后其对连城兰花的持股比例按份享有

;

连城兰花的期间亏损由交易对方按照其在连城兰花的持股比例于约定时间内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补足。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5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标的资产交割手续由连城兰花及其股东负责办理

,

公司就办理标的资产交割提供必要协助。标的资产交割日由

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

于本次交易中国证监会核准且标的资产转让事项经商务部门正式审批同意后的特定日期

)

。

交易对方如未能履行上述合同义务

,

将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应于中国证

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之日起

12

个月内履行完毕

;

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该等协议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履行完毕的

,

其应当承担由此给各方当事人造成的一切损害赔偿责任。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6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7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8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即

15.46

元

/

股。本次交易的最终发行价格尚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股票前

,

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则对本发行价格

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

,

本次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9

、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拟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

41,235,447

股

;

其中

,

向神州农业发行

13,061,465

股

,

向厦门亚纳发行

13,822,740

股

,

向中小企业

(

天津

)

创投发行

4,787,092

股

,

向绍兴同禧发行

2,468,629

股

,

向上海慧玉

发行

2,158,332

股

,

向银河鼎发发行

1,974,869

股

,

向吉林生物发行

1,974,869

股

,

向天津泰达发行

987,451

股。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具体发行数量

,

最终发行数量尚需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股票前

,

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

,

则对本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

,

本次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10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连城兰花股东

:

拟向神州农业发行

13,061,465

股

,

向厦门亚纳发

行

13,822,740

股

,

向中小企业

(

天津

)

创投发行

4,787,092

股

,

向绍兴同禧发行

2,468,629

股

,

向上海慧玉发行

2,158,332

股

,

向银河鼎发发行

1,974,869

股

,

向吉林生物发行

1,974,869

股

,

向天津泰达发行

987,451

股。

神州农业以其持有的连城兰花

22.4051%

股权进行认购

;

厦门亚纳以其持有的连城兰花

20.1129%

股权进行认

购

,

中小企业

(

天津

)

创投以其持有的连城兰花

6.9655%

股权进行认购

,

绍兴同禧以其持有的连城兰花

3.592%

股权进

行认购

,

上海慧玉以其持有的连城兰花

3.1405%

股权进行认购

,

银河鼎发以其持有的连城兰花

2.87355%

股权进行认

购

,

吉林生物以其持有的连城兰花

2.87355%

股权进行认购

,

天津泰达以其持有的连城兰花

1.4368%

股权进行认购。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11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

,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

,

公司股份发行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

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12

、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

,

公司向神州农业、厦门亚纳发行的股份限售期为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至下列期限届满

(

以较晚发生的为准

):(1)

三十六个月届满

;(2)

利润补偿义务人履行全部业绩补偿承诺。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

,

公司向中小企业

(

天津

)

创投、绍兴同禧、上海慧玉、银河鼎发、吉林生物、

天津泰达发行的股份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至下列期限届满

(

以较晚发生的为准

):(1)

十二个月届满

;(2)

利

润补偿义务人履行约定的业绩补偿承诺。

本次发行结束后

,

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

,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若交易对方所认购

股份的锁定期

/

限售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

本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

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13

、拟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14

、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决议自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二

)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拟向特定投资者将乐金鼎卓奥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金鼎卓奥”

)

、将乐金鼎万钧投资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金鼎万钧”

)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

的

25%(

交易总金额

=

本次交易金额

+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

募集配套资金中用于支付现金对价部分

),

即不超过

21,250

万元

;

募集配套资金部分中

19,125

万元用于支付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

,

剩余部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相关费用及补

充上市公司营运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及表决结果如下

: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2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3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

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

,

即

15.46

元

/

股。本次交易的最终发行价格尚须经本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股票前

,

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则对本发

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

,

本次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4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合计

13,745,148

股

,

且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25%

(

交易总金额

=

本次交易金额

+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

募集配套资金中用于支付现金对价部分

)

。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具体发行数量

,

最终发行数量尚需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股票前

,

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

,

则对本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

,

本次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5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金鼎卓奥、金鼎万钧

,

其均以现金认购。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6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

,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

,

公司股份发行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

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7

、募集资金用途

募集配套资金部分中

19,125

万元用于支付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

,

剩余部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相关费用及补充

上市公司营运资金。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8

、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中配套募集资金部分

,

金鼎卓奥、金鼎万钧以现金认购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

,

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

,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若交易对方所认购

股份的锁定期

/

限售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

本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

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9

、拟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10

、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决议自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以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14

年修

订

)

文件的有关规定

,

公司对《公司章程》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条款及其他相关条款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完善。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

《公司章程》修订案、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以及独立董事意见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案和修订后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由公司董事会提请于

2015

年

1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如

2015

年

1

月

28

日前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国资批复事项未能完成

,

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将延期召开

),

审议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同日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002679� � � �证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JS-2015-002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公告

本公司以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5

年

1

月

28

日在福建省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

48

号金森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如

2015

年

1

月

28

日前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国资批复事项未能完成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延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将建立中小投

资者单独计票机制

,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充分保护中小股东行使投票权的权益

,

现将本次

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1

月

28

日

(

星期三

)

下午

1:30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1

月

27

日

-2015

年

1

月

28

日。其中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28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27

日

15:00

至

2015

年

1

月

28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会议地点

:

福建省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

48

号金森大厦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5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1

月

21

日

(

星期三

)

6

、 参加会议的方式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

票结果为准。

7

、会议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5

年

1

月

21

日

(

星期三

)

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的股东

)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3

、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相关规定的

议案》

;

4

、审议《关于

<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

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5

、审议《关于签订

<

购买资产协议

>

、

<

盈利补偿协议

>

、

<

股份认购协议

>

及

<

购买资产协议

><

盈利补偿协议

>

之

补充协议书、

<

股份认购协议

>

之补充协议书的议案》

;

6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

7

、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应补偿股份回购注销事项的议案》

;

8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

(

一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

交易对方

(2)

标的资产

(3)

交易价格

(4)

期间损益归属

(5)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6)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7)

发行方式

(8)

发行价格

(9)

发行数量

(10)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1)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12)

锁定期安排

(13)

拟上市地点

(14)

决议有效期

(

二

)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

发行方式

(3)

发行价格

(4)

发行数量

(5)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6)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7)

募集资金用途

(8)

锁定期安排

(9)

拟上市地点

(10)

决议有效期

9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10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2015

年

1

月

27

日

(

星期二

),

上午

8:30

至

11:30,

下午

14:30

至

17:30

。

2

、登记地点

:

福建省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

48

号金森大厦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3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

（下转B18版）

2015年 1 月 13 日 星期二

B17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独立财务顾问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一月


